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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
　
西
北
軍
解
體

蔣
軍
占
據
開
封
、
鄭
州
、
洛
陽
後
，
馮
軍
分
向
北
、
西
兩
路
退
去
。

鹿
鍾
麟
、
孫
連
仲
率
殘
部
由
豫
東
退
往
豫
北
的
新
鄉
、
焦
作
一
帶
。
不
久
，
馮
玉
祥
率
總
部
人
員
及
衛
隊

旅
自
鄭
州
，
經
新
鄉
，
也
來
到
焦
作
。
馮
將
總
部
人
員
及
衛
隊
旅
統
統
交
給
鹿
鍾
麟
，
自
己
隻
身
去
了
山
西
晉

城
。
由
於
蔣
介
石
堅
持
閻
錫
山
、
馮
玉
祥
和
鹿
鍾
麟
必
須
下
野
，
鹿
又
將
軍
隊
交
給
孫
連
仲
，
本
人
通
電
下
野
，

與
參
謀
長
秦
德
純
一
起
去
天
津
賦
閒
。

馮
玉
祥
和
鹿
鍾
麟
走
後
，
留
給
孫
連
仲
的
部
隊
有
高
樹
勳
第
十
二
師
、
董
振
堂
第
十
一
師
、
李
松
昆
第

二
十
五
師
、
季
振
同
手
槍
旅
及
張
華
棠
、
祝
常
德
兩
個
騎
兵
旅
。
馮
軍
的
全
部
重
武
器
，
大
小
火
炮
數
百
門
皆

隸
孫
部
。
這
時
孫
連
仲
手
下
尚
有
三
萬
餘
人
，
口
袋
裡
卻
僅
有
大
洋
四
千
多
元
，
財
政
困
難
到
了
極
點
，
連
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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飯
都
成
了
問
題
。
孫
派
軍
需
處
長
孟
企
三
去
順
德
石
友
三
處
﹁
借
﹂
錢
，
結
果
分
文
未
獲
。
孫
又
派
孟
及
參
議

張
亮
去
濟
南
向
韓
復
榘
求
援
。
韓
爽
快
地
說
：
﹁
建
設
廳
給
我
提
成
有
兩
萬
多
元
，
送
給
仿
魯
吧
。
﹂
孟
後
來

回
憶
說
：
﹁
這
兩
萬
多
元
，
錢
雖
不
多
，
卻
救
了
燃
眉
之
急
。
﹂
︵
註
一
︶

為
結
束
戰
爭
狀
態
，
孫
連
仲
派
總
參
議
田
鎮
南
去
鄭
州
謁
見
蔣
軍
鄭
州
行
營
主
任
何
應
欽
。
何
要
求
孫
立

即
派
人
與
南
京
接
頭
，
否
則
將
進
攻
豫
北
。

是
時
孫
連
仲
周
圍
眾
議
不
一
，
有
主
張
經
晉
南
轉
道
甘
肅
；
有
主
張
投
奔
張
學
良
，
理
由
是
﹁
南
方
人
難

鬥
﹂
；
當
然
也
有
主
張
與
南
京
聯
絡
的
，
孫
的
前
秘
書
長
，
現
為
劉
郁
芬
代
表
之
袁
其
祓
即
持
此
意
見
。
孫
猶

豫
不
決
，
乃
派
其
參
謀
長
李
漢
輝
持
其
親
筆
函
，
赴
濟
南
找
其
老
友
韓
復
榘
商
議
。
李
到
濟
南
車
站
，
適
逢
韓

赴
南
京
的
專
列
升
火
待
發
。
韓
認
為
孫
投
效
中
央
是
最
明
智
的
選
擇
，
並
介
紹
李
與
蔣
介
石
駐
韓
軍
代
表
蔣
伯

誠
會
面
。
隨
之
三
人
同
車
到
達
浦
口
。
在
浦
口
車
站
，
迎
韓
的
南
京
方
面
要
人
及
記
者
均
登
上
韓
的
專
車
。
韓

當
眾
宣
布
李
為
孫
的
代
表
。
︵
註
二
︶

孫
連
仲
在
新
鄉
聞
知
李
漢
輝
以
其
代
表
身
分
直
赴
南
京
，
頗
為
氣
憤
。
孫
周
圍
幕
僚
說
：
﹁
您
既
然
是
派

李
謁
韓
，
請
韓
為
您
做
主
張
的
，
那
麼
李
隨
韓
到
了
南
京
，
不
用
說
，
定
是
韓
替
您
做
的
主
張
。
您
應
趕
快
電

示
李
是
您
的
代
表
，
並
指
示
活
動
辦
法
，
否
則
會
弄
巧
成
拙
。
﹂
︵
註
三
︶

︵
註
一
︶ 

孟
企
三
：
︽
第
二
十
六
路
始
末
紀
要
︾︵
手
稿
︶
。

︵
註
二
︶ 

孟
企
三
：
︽
第
二
十
六
路
始
末
紀
要
︾︵
手
稿
︶
。

︵
註
三
︶ 

孟
企
三
：
︽
第
二
十
六
路
始
末
紀
要
︾︵
手
稿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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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連
仲
如
言
辦
理
，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，
軍
政
部
來
電
慰
問
，
並
告
：
已
派
軍
事
參
議
院
中
將
參
議
姚
以
價

為
慰
問
團
長
，
即
赴
新
鄉
。
姚
隨
即
偕
五
人
至
新
鄉
。
孫
派
新
任
參
謀
長
趙
璞
接
待
，
舉
行
歡
迎
儀
式
。
孫
收

到
南
京
方
面
二
十
萬
元
慰
問
金
，
不
久
，
又
收
到
二
萬
套
棉
軍
衣
。

十
月
十
八
日
，
孫
連
仲
派
李
炘
赴
濟
南
，
正
式
敦
請
韓
復
榘
出
面
向
南
京
方
面
斡
旋
所
部
改
編
問
題
。
當

日
，
李
在
韓
授
意
下
又
偕
蔣
伯
誠
同
赴
南
京
。
次
日
，
李
再
赴
鄭
州
，
與
何
應
欽
達
成
改
編
協
定
：
南
京
方
面

委
孫
擔
任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總
指
揮
，
所
部
編
為
二
個
步
兵
師
，
一
個
騎
兵
師
，
移
駐
魯
西
，
總
部
設
在
濟
寧
。

二
十
九
日
，
孫
在
新
鄉
通
電
就
任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總
指
揮
職
。

第
二
十
六
路
軍 
總
指
揮  

孫
連
仲

　
第
二
十
五
師 

師
長  
孫
連
仲
︵
兼
︶

         

旅
長  
李
松
昆  

董
振
堂  

季
振
同

　
第
二
十
七
師 

師
長  

高
樹
勳  
副
師
長  

王
恩
布

         

旅
長  

施
積
樞  
池
峰
城  

呂
如
珂

　
騎
兵
第
四
師 

師
長  

關
樹
人

  

旅
長  

張
華
棠  

祝
常
德
︵
註
四
︶

︵
註
四
︶ 

劉
鳳
翰
：
︽
孫
連
仲
先
生
年
譜
長
編
︾
，
第
六
冊
，
第
三
千
五
百
三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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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月
十
日
，
孫
軍
自
豫
北
開
赴
魯
西
，
韓
復
榘
與
孫
連
仲
兩
位
老
友
又
在
山
東
聚
首
。

孫
連
仲
到
濟
寧
不
久
，
即
為
其
母
慶
祝
七
秩
壽
辰
，
適
逢
春
節
在
即
，
賀
賓
如
雲
，
當
年
西
北
軍
袍
澤

韓
復
榘
、
馬
鴻
逵
、
谷
良
友
及
石
友
三
的
代
表
等
均
前
往
祝
賀
。
蔣
介
石
也
派
軍
政
部
次
長
曹
浩
森
攜
賀
儀

五
千
元
往
賀
。
事
畢
，
韓
臨
行
前
，
應
孫
所
請
，
為
全
路
官
兵
訓
話
。
韓
說
：
﹁
我
們
本
是
一
家
人
，
只
是

因
為
︵
馮
先
生
︶
把
個
參
謀
長
︵
指
石
敬
亭
︶
看
得
不
得
了
了
，
把
個
總
指
揮
全
不
當
一
回
事
，
這
才
分
家

的
︙
︙
﹂
︵
註
五
︶

已
是
孤
家
寡
人
的
孫
良
誠
，
帶
著
張
人
傑
、
鮑
剛
和
湯
傳
聲
三
個
師
的
殘
部
，
自
考
城
渡
過
黃
河
，
經
豫

北
到
達
山
西
翼
城
，
其
中
張
人
傑
新
兵
師
四
千
餘
人
駐
安
邑
。
這
三
部
分
都
不
是
孫
的
嫡
系
，
根
本
指
揮
不

動
。

張
自
忠
率
張
春
棣
、
佟
澤
光
兩
個
旅
及
手
槍
團
︵
王
修
身
旅
隨
梁
冠
英
去
了
︶
由
鄭
州
渡
過
黃
河
，
來
到

晉
南
晉
城
，
因
吃
喝
無
著
，
又
開
到
曲
沃
。
張
帶
的
這
支
部
隊
相
對
比
較
完
整
。

劉
汝
明
率
本
部
、
魏
鳳
樓
部
及
韓
多
峰
民
團
八
千
餘
人
由
恆
曲
渡
過
黃
河
入
晉
，
駐
運
城
、
解
縣
、
虞
鄉

一
帶
。過

之
綱
與
劉
驥
率
剛
組
建
的
河
南
新
編
第
一
軍
一
萬
八
千
人
進
駐
山
西
聞
喜
縣
及
侯
馬
。

宋
哲
元
率
第
四
路
軍
趙
登
禹
、
周
永
勝
、
田
春
芳
、
呂
秀
文
等
殘
部
自
洛
陽
退
往
潼
關
入
陝
，
行
抵
華
陰

︵
註
五
︶ 

孟
企
三
：
︽
第
二
十
六
路
始
末
紀
要
︾︵
手
稿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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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楊
虎
城
軍
一
部
已
經
陝
南
，
占
據
渭
南
，
宋
軍
被
阻
，
遂
渡
渭
河
到
朝
邑
。
宋
本
人
僅
帶
領
高
級
幕
僚
數

人
及
手
槍
隊
三
百
餘
名
經
風
凌
渡
入
晉
赴
太
原
。
宋
軍
各
部
在
楊
虎
城
軍
前
後
夾
擊
之
下
，
分
途
退
入
山
西
，

僅
趙
登
禹
一
部
尚
存
數
千
人
，
宋
的
參
謀
長
張
維
藩
有
不
足
千
人
，
餘
皆
星
散
。

楊
虎
城
軍
擊
潰
宋
哲
元
軍
，
便
直
逼
西
安
。
陝
西
省
代
主
席
劉
郁
芬
手
下
無
足
夠
兵
力
抵
擋
，
只
得
偕
老

將
趙
席
聘
、
各
廳
、
處
長
及
衛
隊
團
出
城
，
擬
自
大
荔
、
朝
邑
渡
過
黃
河
入
晉
，
僅
留
西
安
市
長
楊
慕
時
、
城

防
司
令
陳
毓
耀
維
持
市
內
秩
序
。
不
料
，
劉
一
行
在
蒲
城
被
楊
軍
包
圍
，
經
交
涉
，
楊
虎
城
命
令
衛
隊
團
全
部

繳
械
，
人
可
放
行
。
劉
一
行
始
由
風
凌
渡
入
晉
，
經
解
縣
赴
太
原
。
劉
擔
心
馮
玉
祥
怪
罪
其
不
戰
而
放
棄
西
安
，

不
敢
見
馮
，
復
自
太
原
轉
赴
天
津
做
寓
公
去
了
。

西
北
軍
殘
部
，
包
括
嫡
系
與
非
嫡
系
︵
如
龐
炳
勳
、
孫
殿
英
、
鮑
剛
、
張
人
傑
，
呂
秀
文
等
部
︶
尚
有
六
、

七
萬
人
，
分
散
在
晉
南
一
帶
。
閻
錫
山
命
入
晉
西
北
軍
殘
部
編
為
兩
個
軍
，
分
由
宋
哲
元
、
孫
良
誠
各
領
一
軍
。

十
一
月
，
蔣
介
石
命
令
黃
河
以
北
各
部
隊
統
一
由
張
學
良
改
編
，
張
只
准
西
北
軍
殘
部
改
編
一
個
軍
，
僧
多
粥

少
，
宋
哲
元
、
孫
良
誠
都
想
出
掌
西
北
軍
殘
部
。

馮
玉
祥
是
位
永
遠
不
服
輸
的
人
，
他
到
了
晉
城
，
仍
思
掌
握
舊
部
，
再
赴
西
北
，
另
謀
出
路
。
無
奈
蔣
介

石
堅
持
馮
必
須
下
野
，
西
北
軍
眾
將
也
對
馮
不
再
抱
幻
想
，
於
是
，
馮
便
扶
植
其
寵
將
孫
良
誠
擔
任
軍
長
，
以

便
幕
後
操
縱
。
宋
哲
元
雖
忠
誠
可
靠
，
卻
是
一
位
很
有
個
性
和
主
見
的
人
，
將
來
一
旦
掌
權
，
馮
很
難
控
制
。

宋
哲
元
和
孫
良
誠
雖
然
在
西
北
軍
中
資
歷
甚
高
，
但
眼
下
都
沒
有
直
接
掌
控
的
軍
隊
，
因
此
退
到
山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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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實
際
手
握
兵
權
的
各
級
將
領
便
有
很
大
的
發
言
權
。
是
時
，
西
北
軍
嫡
系
將
領
張
自
忠
、
劉
汝
明
、
過
之

綱
、
趙
登
禹
的
兵
員
較
多
。
當
然
，
關
鍵
還
是
張
學
良
的
意
見
。
於
是
，
宋
和
孫
各
自
發
揮
自
身
的
優
勢
，
一

邊
籠
絡
各
實
力
派
將
領
，
一
邊
向
上
疏
通
張
學
良
的
關
節
。

在
這
場
激
烈
的
競
爭
中
，
宋
哲
元
最
終
占
據
了
上
風
，
一
是
因
為
宋
在
軍
中
的
威
望
明
顯
高
於
孫
良
誠
，

又
有
當
時
最
大
的
實
力
派
張
自
忠
的
支
持
；
二
是
由
於
蕭
振
瀛
先
入
為
主
，
在
張
學
良
那
裡
為
宋
鋪
平
了
道
路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十
二
月
，
張
學
良
正
式
發
表
宋
哲
元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東
北
邊
防
軍
第
三
軍
軍
長
。

軍
長  

宋
哲
元

副
軍
長  

劉
汝
明  

秦
德
純  
呂
秀
文

參
謀
長  

張
維
藩

總
參
議  

蕭
振
瀛

　
第
一
師 

師
長  

馮
治
安

　
　
第
一
旅 

旅
長  

趙
登
禹

　
　
第
二
旅 

旅
長  

鮑
剛

　
　
第
二
旅 

旅
長  

李
金
田  

　
第
二
師 

師
長  

張
自
忠

　
　
第
一
旅 

旅
長  

黃
維
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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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旅 

旅
長  

佟
澤
光        

　
　
第
二
旅 

旅
長  

張
人
傑

在
此
次
改
編
中
最
失
落
的
有
兩
個
人
：
一
位
是
孫
良
誠
，
對
張
學
良
另
委
他
東
北
邊
防
軍
總
部
參
議
不
屑

一
顧
，
竟
自
去
天
津
住
閒
；
一
位
是
過
之
綱
，
他
帶
到
山
西
來
的
兵
最
多
，
居
然
沒
有
他
的
任
何
位
置
，
一
氣

之
下
，
遠
走
北
平
，
從
此
不
再
理
宋
哲
元
。
未
幾
，
過
又
轉
赴
山
東
，
投
奔
老
友
韓
復
榘
去
了
。       

曾
擔
任
閻
、
馮
聯
軍
總
參
謀
長
的
劉
驥
現
在
完
全
成
了
多
餘
的
人
，
只
得
去
天
津
賦
閒
；
馮
玉
祥
的
參
謀

長
李
興
中
留
在
馮
身
邊
，
負
責
教
導
團
，
後
見
西
北
軍
東
山
再
起
無
望
，
遂
往
陝
西
投
奔
楊
虎
城
；
曾
給
鹿
鍾

麟
當
參
謀
長
的
秦
德
純
剛
回
到
天
津
家
中
，
又
幸
運
地
被
召
回
來
當
上
副
軍
長
。
同
樣
是
參
謀
長
，
也
是
有
幸

有
不
幸
！

劉
驥
一
九
三
一
年
九
月
擔
任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參
議
院
參
議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授
陸
軍
中
將
，
一
九
六
四
年
病

逝
南
京
。

劉
汝
明
在
西
北
軍
中
的
資
歷
與
﹁
韓
、
石
、
二
孫
﹂
相
當
，
有
名
無
實
的
副
軍
長
頭
銜
對
他
而
言
自
然
有

些
委
屈
，
但
總
算
有
個
名
義
。
兩
年
後
，
劉
終
於
通
過
張
學
良
的
首
肯
，
擔
任
暫
編
師
師
長
，
對
宋
哲
元
保
持

半
獨
立
狀
態
。

第
三
軍
的
主
力
部
隊
是
張
自
忠
的
兩
個
旅
，
宋
哲
元
能
當
上
軍
長
與
張
的
支
持
有
很
大
關
係
，
因
此
張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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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師
長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。
此
刻
張
在
軍
中
的
位
置
是
僅
次
於
宋
的
第
二
號
人
物
。

最
幸
運
者
莫
過
於
馮
治
安
，
本
來
已
被
蔣
軍
繳
械
回
家
，
沒
他
什
麼
事
了
，
由
於
他
是
宋
哲
元
的
嫡
系
，

與
張
自
忠
、
趙
登
禹
關
係
也
很
近
，
又
被
請
回
部
隊
，
當
上
有
職
有
權
的
師
長
，
成
為
軍
中
第
三
號
人
物
。

一
九
三
二
年
十
二
月
，
宋
哲
元
的
國
民
革
命
軍
東
北
邊
防
軍
第
三
軍
改
編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二
十
九
軍
。

軍
　
長
　
宋
哲
元

副
軍
長
　
秦
德
純

參
謀
長
　
張
維
藩

總
參
議
　
蕭
振
瀛

　
第
三
十
七
師 

師
長
　
馮
治
安

　
　
第
一
○
九
旅 

旅
長
　
趙
登
禹

　
　
第
一
一
○
旅 

旅
長
　
田
春
芳

　
　
第
一
一
一
旅 

旅
長
　
王
治
邦

　
　
第
三
十
八
師 

師
長
　
張
自
忠

　
　
第
一
一
二
旅 

旅
長
　
李
文
田

　
　
第
一
一
三
旅 

旅
長
　
佟
澤
光  

　
　
第
一
一
四
旅 

旅
長
　
黃
維
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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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
編
第
二
師 

師
長
　
劉
汝
明

　
　
第
一
旅 

旅
長
　
李
金
田

　
　
第
二
旅 

旅
長
　
劉
汝
明
︵
兼
︶

西
北
軍
的
雜
牌
龐
炳
勳
和
孫
殿
英
各
編
一
師
，
直
接
歸
張
學
良
節
制
。

沒
有
被
安
排
的
其
他
西
北
軍
嫡
系
、
非
嫡
系
將
領
及
文
職
人
員
紛
紛
自
謀
出
路
，
其
中
有
相
當
一
部
分
人

先
後
前
往
山
東
投
奔
韓
復
榘
，
除
過
之
綱
外
，
還
有
葛
金
章
︵
鄂
豫
皖
綏
靖
公
署
督
辦
李
鳴
鐘
之
副
官
處
處

長
、
馮
玉
祥
﹁
十
三
太
保
﹂
之
一
︶
、
聞
承
烈
︵
西
北
軍
交
通
副
司
令
、
馮
玉
祥
﹁
十
三
太
保
﹂
之
一
︶
、
程

希
賢
︵
石
友
三
部
教
導
師
師
長
、
馮
玉
祥
﹁
十
三
太
保
﹂
之
一
︶
、
童
玉
振
︵
西
北
軍
主
力
師
長
︶
、
徐
以
智
︵
西

北
軍
師
長
︶
、
王
冠
軍
︵
原
孫
良
誠
部
師
長
、
西
北
軍
交
通
司
令
︶
、
安
樹
德
︵
西
北
軍
孫
良
誠
部
師
長
︶
、

張
汝
奎
︵
西
北
軍
師
長
︶
、
韓
多
峰
︵
馮
部
民
團
軍
軍
長
、
馮
玉
祥
﹁
十
三
太
保
﹂
之
一
︶
、
宋
式
顏
︵
西
北

軍
軍
械
處
處
長
︶
、
宋
邦
榮
︵
江
蘇
綏
靖
公
署
督
辦
張
之
江
之
副
官
處
處
長
︶
、
唐
邦
植
︵
西
北
軍
石
友
三
部

參
謀
長
、
師
長
︶
、
王
金
鼇
︵
西
北
軍
騎
兵
師
長
︶
、
范
築
先
︵
西
北
軍
張
維
璽
軍
總
參
議
︶
、
時
同
然
︵
西

北
軍
張
維
璽
部
旅
長
︶
、
葛
開
祥
︵
西
北
軍
張
維
璽
部
團
長
︶
、
王
振
聲
︵
西
北
軍
孫
良
誠
部
副
旅
長
︶
、
唐

襄
︵
前
綏
遠
都
統
李
鳴
鐘
之
秘
書
長
、
西
北
軍
駐
南
京
辦
事
處
處
長
︶
、
張
聯
升
︵
北
洋
軍
宿
將
︶
、
鄭
繼
成

︵
西
北
軍
鄭
金
聲
之
侄
︶
、
梁
式
堂
︵
馮
幕
顧
問
、
學
者
︶
、
沙
明
遠
︵
馮
幕
參
議
、
教
育
家
︶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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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
玉
祥
眼
見
重
掌
軍
權
無
望
，
便
悄
然
往
晉
祠
暫
住
，
嗣
後
又
率
三
個
團
︵
手
槍
團
、
炮
兵
團
、
教
導
團
︶

輾
轉
山
西
汾
陽
，
赴
峪
道
河
退
隱
山
林
。
馮
在
峪
道
河
買
了
兩
處
小
房
︵
每
處
八
九
間
︶
，
幾
十
畝
山
地
，
帶

一
班
幕
僚
，
從
事
反
蔣
活
動
。
活
動
經
費
與
日
常
開
支
主
靠
宋
哲
元
、
劉
汝
明
、
吉
鴻
昌
接
濟
。
韓
復
榘
派
劉

熙
眾
去
看
望
馮
時
，
也
送
錢
過
去
，
有
一
次
就
送
過
兩
萬
元
。

西
北
軍

│
民
國
史
上
一
支
極
具
傳
奇
色
彩
的
軍
隊
就
此
消
逝
了
。

宋
哲
元
的
第
二
十
九
軍
和
韓
復
榘
的
第
三
路
軍
是
西
北
軍
碩
果
僅
存
的
兩
支
餘
脈
。

中
原
大
戰
後
，
蔣
介
石
任
命
韓
復
榘
為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王
樹
常
為
河
北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劉
峙
為
河
南
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楊
虎
城
為
陝
西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馬
鴻
賓
為
甘
肅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馬
鴻
逵
為
寧
夏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
馬
騏
為
青
海
省
政
府
主
席
。

劉
郁
芬
在
天
津
住
閒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一
九
三
一
年
出
任
國
民
政
府
陸
海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參
議
、
軍
事
參
議

院
參
議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冬
，
在
北
平
任
冀
察
政
務
委
員
會
︵
委
員
長
宋
哲
元
︶
委
員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投
靠
汪
偽
，

歷
任
汪
偽
國
民
黨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汪
偽
﹁
開
封
綏
靖
公
署
主
任
﹂
、
汪
偽
﹁
軍
委
會
副
主
任
委
員
﹂
、

汪
偽
﹁
軍
委
會
上
將
總
參
謀
長
﹂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四
月
二
日
病
故
北
平
。

門
致
中
在
中
原
大
戰
期
間
任
馮
軍
第
十
七
軍
軍
長
，
對
蔣
軍
張
治
中
、
何
成
浚
部
作
戰
。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
充
西
北
軍
代
表
與
各
方
聯
絡
收
編
事
宜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十
二
月
，
任
北
平
政
務
委
會
委
員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由

張
學
良
任
命
為
暫
編
第
一
混
成
旅
旅
長
兼
河
北
剿
匪
總
指
揮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五
月
，
任
軍
委
會
北
平
分
會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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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四
月
，
授
陸
軍
中
將
銜
；
十
二
月
，
在
北
平
任
冀
察
政
務
委
員
會
︵
委
員
長
宋
哲
元
︶
委
員

兼
建
設
委
員
會
主
席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投
靠
汪
偽
，
一
九
四
○
年
任
汪
偽
﹁
軍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﹂
。
一
九
四
四

年
，
任
汪
偽
﹁
華
北
政
委
會
治
安
總
署
署
長
﹂
、 

汪
偽
﹁
華
北
靖
綏
軍
總
司
令
﹂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門
被
國

民
政
府
任
命
為
第
九
路
軍
總
指
揮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蟄
居
香
港
，
一
九
六
○
年
在
港
病
逝
。

馮
玉
祥
對
劉
郁
芬
、
門
致
中
一
度
附
逆
作
如
是
說
：
﹁
山
東
、
河
南
、
皖
北
各
地
的
舊
朋
友
，
忠
貞
為
國

的
實
在
不
少
，
不
過
因
為
受
人
家
欺
騙
者
，
被
人
家
遺
棄
者
有
之
，
迫
於
義
憤
者
有
之
。
像
劉
郁
芬
、
門
致
中

兩
位
，
是
做
過
某
君
的
上
賓
的
，
到
了
武
漢
很
誠
意
地
拜
訪
過
某
君
，
好
多
次
都
不
得
見
面
，
弄
得
沒
有
辦
法
，

他
們
才
走
了
。
我
想
像
他
們
這
一
類
朋
友
。
因
為
生
氣
鬧
成
這
樣
的
，
必
是
很
不
少
。
﹂
︵
註
六
︶

鹿
鍾
麟
於
一
九
三
○
年
通
電
下
野
，
隱
居
天
津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蔣
介
石
邀
鹿
出
山
，
鹿
初
未
予
答
覆
，

嗣
後
還
是
來
到
南
京
。
馮
玉
祥
問
鹿
：
﹁
蔣
先
生
請
你
來
，
為
什
麼
不
來
呢
？
﹂
鹿
對
曰
：
﹁
我
已
是
五
十
多

歲
的
人
了
，
還
能
再
嫁
人
嗎
？
既
然
先
生
來
了
，
我
當
然
也
可
以
來
。
﹂
鹿
初
到
南
京
，
只
是
中
央
委
員
身
分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春
，
鹿
任
冀
察
綏
靖
公
署
高
級
參
議
。
抗
戰
軍
興
，
先
後
出
任
第
六
戰
區
及
第
一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
官
、
軍
法
總
監
部
總
監
、
冀
察
戰
區
總
司
令
兼
河
北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兵
役
部
部
長
等
職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一
度

任
華
北
宣
慰
使
之
虛
職
，
旋
即
去
職
，
寓
居
天
津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解
放
軍
剛
打
進
天
津
，
硝
煙

尚
未
散
盡
，
鹿
第
一
個
打
開
家
門
，
歡
迎
解
放
軍
進
屋
休
息
。
解
放
軍
只
暫
借
樓
道
，
不
肯
進
屋
，
也
不
喝
水
。

︵
註
六
︶ 

馮
玉
祥
：
︽
我
的
抗
戰
生
活
︾
，
第
一
百
五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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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
在
天
津
以
普
通
公
民
身
分
參
加
街
道
居
民
工
作
，
大
搞
愛
國
衛
生
運
動
，
宣
傳
防
火
、
防
盜
，
猶
倡
言
：
﹁
我

為
人
人
團
結
緊
，
人
人
為
我
共
前
進
。
﹂
毛
澤
東
誇
他
：
﹁
您
成
了
辦
街
道
工
作
的
專
家
了
！
﹂
一
九
五
四
年

九
月
，
天
津
市
領
導
問
他
是
否
能
出
來
做
點
事
，
鹿
當
即
表
示
：
﹁
行
，
就
是
給
我
一
匹
馬
兩
支
槍
，
我
照
樣

向
當
年
那
樣
衝
鋒
！
﹂
︵
註
七
︶

不
久
出
任
國
防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鹿
興
奮
不
已
。
一
九
六
六
年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病

逝
天
津
。

中
原
大
戰
期
間
，
石
敬
亭
名
義
上
是
後
方
軍
第
十
九
軍
軍
長
，
實
際
上
在
馮
玉
祥
身
邊
參
與
戎
機
。
西
北

軍
解
體
後
，
在
家
賦
閒
一
段
時
間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被
發
表
為
軍
事
參
議
院
參
議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被
宋
哲
元
聘
為

冀
察
綏
署
總
參
議
，
旋
與
蕭
振
瀛
、
秦
德
純
發
生
人
事
糾
紛
而
去
職
。
抗
戰
軍
興
，
在
軍
風
紀
巡
察
團
任
主
委
。

一
九
四
五
年
八
月
，
任
第
一
戰
區
︵
司
令
長
官
胡
宗
南
︶
任
副
司
令
長
官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五
月
，
任
西
安
綏
署

副
主
任
，
頗
受
胡
氏
青
睞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赴
臺
，
任
國
策
顧
問
。
一
九
六
九
年
病
逝
。

馮
玉
祥
的
其
他
幾
位
參
謀
長
去
向
如
下
：

熊
斌
在
中
原
大
戰
期
間
代
表
馮
玉
祥
在
北
平
國
民
政
府
擔
任
參
謀
本
部
參
謀
次
長
，
同
時
兼
任
﹁
討
蔣

聯
軍
﹂ 

前
敵
總
指
揮
部
︵
總
指
揮
馮
玉
祥
︶
參
謀
長
。
西
北
軍
解
體
後
赴
南
京
任
職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後
歷
任

國
民
政
府
參
謀
本
部
總
務
廳
廳
長
兼
第
二
廳
廳
長
、
軍
委
會
北
平
分
會
總
參
議
。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一
月
抗
戰

初
期
，
任
軍
委
會
參
謀
本
部
參
謀
次
長
、
代
理
第
三
戰
區
參
謀
長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二
月
，
任
軍
令
部
次
長
。

︵
註
七
︶ 

方
兆
麟
：
︽
鹿
鍾
麟
神
奇
的
一
生
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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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九
年
任
軍
委
會
新
聞
局
局
長
。
一
九
四
一
年
六
月
，
任
陝
西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陝
西
省
保
安
司
令
、
陝
西

省
軍
管
區
司
令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任
北
平
市
市
長
、
當
選
國
民
黨
第
六
屆
中
央
監
察
委
員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赴
臺

灣
，
一
九
五
二
年
十
月
退
役
。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任
中
央
銀
行
顧
問
。
一
九
六
四
年
十
一
月
病
故
臺
北
。

馮
玉
祥
對
熊
斌
附
蔣
很
有
看
法
，
曾
寫
了
一
首
打
油
詩
譏
諷
他
，
詩
文
曰
：
﹁
英
熊
原
來
不
英
雄
，
曾
隨

司
令
用
大
兵
，
革
命
失
敗
多
懊
喪
，
文
官
參
事
到
南
京
。
﹂

曹
浩
森
早
在
中
原
大
戰
之
前
即
脫
離
西
北
軍
，
一
九
三
一
年
一
月
，
擔
任
國
民
政
府
軍
政
部
常
務
次
長
兼

陸
軍
署
署
長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任
豫
鄂
皖
剿
匪
總
司
令
部
參
謀
長
兼
陸
軍
事
務
處
處
長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三
月
，
代

理
軍
政
部
部
長
兼
軍
委
會
第
二
廳
主
任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四
月
，
授
陸
軍
中
將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任
軍
政
部
政
務
次

長
。
一
九
四
一
年
六
月
，
任
江
西
省
政
府
主
席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四
月
，
當
選
國
民
黨
第
六
屆
中
央
監
察
委
員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赴
臺
灣
，
一
九
五
二
年
二
月
五
日
病
故
臺
北
。

陳
琢
如
在
中
原
大
戰
期
間
擔
任
馮
軍
第
三
十
軍
︵
軍
長
劉
驥
︶
副
軍
長
，
於
柳
河
一
役
被
俘
於
蔣
軍
顧
祝

同
部
。
顧
請
陳
出
面
招
降
馮
軍
第
六
十
九
師
師
長
葛
運
隆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擔
任
江
蘇
綏
靖
督

辦
公
署
︵
督
辦
張
之
江
︶
參
謀
長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四
月
去
職
，
在
北
平
賦
閒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
授
少
將
銜
，
擔
任
冀
察
政
務
委
員
會
︵
委
員
長
宋
哲
元
︶
高
級
顧
問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九
月
六
日
，
授
中
將
銜
。

李
興
中
一
度
賦
閒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四
月
，
參
加
馮
玉
祥
在
張
家
口
組
建
之
察
哈
爾
抗
日
同
盟
軍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出
任
國
民
政
府
銓
敘
廳
中
將
高
級
參
謀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五
月
，
擔
任
西
安
綏
靖
公
署
︵
主
任
揚
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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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︶
參
謀
長
。
﹁
七
七
﹂
事
變
後
，
任
第
三
十
八
軍
︵
軍
長
孫
蔚
如
︶
第
一
七
七
師
師
長
，
參
加
山
西
忻
口
會
戰
。

一
九
四
○
年
，
任
孫
蔚
如
第
四
集
團
軍
第
九
十
六
軍
軍
長
，
參
加
中
條
山
抗
戰
，
一
九
四
五
年
升
任
第
四
集
團

軍
總
司
令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辭
去
軍
職
，
寓
居
上
海
。
一
九
五
○
年
代
先
後
擔
任
河
北
省
交
通
廳
長
、
省
政
協
副

主
席
、
省
民
革
主
任
。
一
九
六
二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病
故
。

西
北
軍
的
高
級
文
職
官
員
有
薛
篤
弼
、
鄧
長
耀
、
何
其
鞏
、
黃
少
谷
、
鄧
哲
熙
、
過
之
翰
、
楊
慕
時
等
，

他
們
的
去
向
是
：

薛
篤
弼
中
原
大
戰
後
歷
任
內
政
部
部
長
、
衛
生
部
部
長
、
水
利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、
水
利
部
部
長
、
國
民
黨

第
三
、
四
屆
中
央
候
補
執
行
委
員
、
第
六
屆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，
居
住
上
海
，
歷
任
上
海
市
政

協
常
委
、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屆
全
國
政
協
委
員
、
民
革
上
海
市
副
主
任
委
員
、
民
革
中
央
委
員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病

逝
上
海
，
享
年
八
十
四
歲
。

西
北
軍
解
體
後
，
鄧
長
耀
陪
馮
玉
祥
隱
居
，
並
幫
助
整
理
史
料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隨
馮
參
加
察
哈
爾
抗
日

同
盟
軍
。
同
盟
軍
解
散
後
，
隨
馮
上
泰
山
，
助
馮
寫
回
憶
錄
。
抗
戰
期
間
，
任
張
自
忠
、
馮
治
安
軍
顧
問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任
天
津
市
政
協
委
員
。
一
九
五
○
年
病
逝
天
津
，
享
年
七
十
三
歲
。

何
其
鞏
中
原
大
戰
後
被
蔣
召
至
廬
山
，
任
陸
海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行
營
黨
政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主
要
工
作
是

為
蔣
介
石
起
草
文
牘
函
電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夏
，
任
全
國
財
政
委
員
會
秘
書
長
、
安
徽
省
政
府
教
育
廳
廳
長
。
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隨
黃
郛
北
上
，
任
北
平
政
務
整
理
委
員
會
委
員
兼
秘
書
長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冬
，
北
平
政
務
整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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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員
會
撤
銷
，
韓
復
榘
聘
何
為
山
東
省
政
府
顧
問
，
月
送
車
馬
費
數
百
元
，
以
維
持
生
計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，

出
任
中
國
大
學
代
理
校
長
，
不
久
，
宋
哲
元
、
韓
復
榘
聯
名
致
電
蔣
介
石
，
舉
薦
何
擔
任
中
國
大
學
校
長
，
蔣

覆
電
批
准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出
任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駐
平
代
表
。
一
九
五
五
年
，
病
逝
北
京
，
享
年
五
十
六

歲
。

黃
少
谷
於
一
九
三
○
年
任
國
民
黨
中
央
宣
傳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一
九
三
九
年
任
國
防
最
高
委
員
會
參
事
兼
處

長
，
後
任
軍
事
委
員
會
政
治
部
任
設
計
委
員
兼
第
三
廳
廳
長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兼
︽
掃
蕩
報
︾
總
社
長
、
政
治

部
副
部
長
。
一
九
四
七
年
任
國
民
黨
中
央
宣
傳
部
部
長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任
行
政
院
秘
書
長
。
赴
臺
後
任
總
裁

辦
公
室
主
任
，
次
後
歷
任
﹁
行
政
院
﹂
秘
書
長
、
副
院
長
，
﹁
外
交
部
﹂
部
長
、
駐
西
班
牙
﹁
大
使
﹂
、
﹁
總

統
府
國
策
顧
問
﹂
、
﹁
司
法
院
長
﹂
，
是
蔣
氏
父
子
長
期
倚
重
的
黨
政
元
老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病
逝
臺
北
，
享
年

九
十
五
歲
。

鄧
哲
熙
在
中
原
大
戰
後
一
度
隱
居
北
京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參
加
馮
玉
祥
之
察
哈
爾
抗
日
同
盟
軍
，
任
軍
法

處
長
。
同
盟
軍
解
散
後
，
經
馮
推
薦
到
南
京
，
任
立
法
委
員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任
河
北
省
高
等
法
院
院
長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，
歷
任
全
國
政
協
委
員
、
社
會
主
義
學
院
總
務
處
長
、
北
京
市
民
革
常
委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病
逝

北
京
，
享
年
八
十
七
歲
。

西
北
軍
解
體
後
，
過
之
翰
任
宋
哲
元
第
二
十
九
軍
駐
北
平
辦
事
處
主
任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察
哈
爾
省
政
府
委

員
、
財
政
廳
廳
長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二
月
，
出
任
冀
察
綏
靖
公
署
經
理
處
處
長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過
隨
宋
撤
退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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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口
，
旋
赴
香
港
清
理
淪
陷
區
有
關
經
濟
事
務
。
一
九
四
一
年
香
港
淪
陷
，
轉
赴
上
海
隱
居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
月
後
，
歷
任
上
海
市
文
史
館
員
、
民
革
上
海
市
委
委
員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病
逝
上
海
，
享
年
七
十
八
歲
。

楊
慕
時
中
原
大
戰
後
一
度
隱
居
北
京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﹁
九
一
八
﹂
事
變
後
，
出
任
東
北
抗
日
軍
後
方
援
助

會
財
務
部
主
任
。
一
九
三
五
年
十
月
，
任
察
哈
爾
省
政
府
財
政
廳
廳
長
。
抗
戰
期
間
，
任
高
樹
勳
第
三
十
九
集

團
軍
中
將
總
參
議
。
一
九
四
四
年
病
逝
，
享
年
五
十
五
歲
。

韓
復
榘
主
魯
後
，
蔣
介
石
對
韓
仍
不
放
心
，
安
插
在
膠
東
的
劉
珍
年
即
是
對
韓
的
一
種
牽
制
。
韓
當
然
明

白
蔣
的
良
苦
用
心
，
有
意
將
孫
連
仲
自
魯
西
請
到
膠
東
，
擠
走
劉
珍
年
。
孫
新
近
投
蔣
，
對
蔣
不
無
疑
慮
，
也

欲
依
附
老
友
以
自
保
，
更
何
況
膠
東
之
富
庶
遠
非
貧
瘠
的
魯
西
能
比
。
於
是
，
由
韓
出
面
向
蔣
交
涉
，
請
調
孫

部
赴
膠
東
。
然
而
這
一
動
議
非
但
未
獲
批
准
，
反
引
起
蔣
的
高
度
警
覺
。
是
時
韓
部
五
萬
人
，
石
友
三
部
六
萬

人
，
馬
鴻
逵
部
一
萬
餘
人
，
若
再
加
上
孫
連
仲
部
三
萬
人
，
計
有
十
五
萬
人
。
韓
、
石
、
孫
、
馬
連
成
一
氣
，

無
異
於
在
華
北
地
區
又
出
現
一
個
沒
有
馮
玉
祥
的
新
西
北
軍
，
這
顯
然
是
蔣
絕
不
允
許
出
現
的
局
面
！

一
九
三
一
年
一
月
八
日
，
蔣
介
石
突
然
邀
孫
連
仲
率
部
分
旅
、
團
長
赴
南
京
一
敘
。
孫
已
有
不
祥
預
感
，

臨
行
前
專
程
赴
濟
南
，
與
韓
復
榘
、
石
友
三
、
馬
鴻
逵
討
論
可
能
遇
到
的
問
題
。

孫
連
仲
到
南
京
後
，
蔣
介
石
果
然
命
孫
部
開
赴
江
西
﹁
剿
共
﹂
。
孫
憂
心
忡
忡
，
回
到
濟
南
，
立
即
與
韓

復
榘
磋
商
對
策
。
韓
洞
悉
蔣
的
真
實
意
圖
是
要
拆
開
韓
、
孫
兩
部
，
於
是
向
蔣
發
難
，
提
出
願
率
所
部
人
馬
偕

同
孫
部
一
起
入
贛
，
以
收
﹁
指
揮
統
一
之
效
﹂
。
蔣
介
石
於
一
月
十
六
日
通
過
孫
連
仲
轉
電
韓
復
榘
：
﹁
急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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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寧
孫
總
指
揮
轉
韓
主
席
、
蔣
總
參
議
勳
鑑
：
宋
部
長
︵
子
文
︶
回
京
，
以
為
向
方
兄
部
隊
有
在
魯
鎮
懾
之
必

要
，
不
急
調
動
，
僅
調
第
二
十
六
路
赴
贛
以
足
清
剿
等
語
，
中
意
本
亦
如
此
。
倘
向
方
兄
以
為
非
其
赴
贛
指
揮
，

不
能
收
統
一
之
效
，
則
請
向
方
兄
僅
帶
其
司
令
部
人
員
協
同
仿
魯
兄
所
部
赴
贛
，
一
面
指
揮
各
軍
能
收
統
一
之

效
，
一
面
協
助
仿
兄
處
理
一
切
亦
可
。
但
中
意
向
方
兄
以
駐
魯
不
移
為
宜
，
蓋
不
惟
山
東
，
即
北
方
全
域
更
甚

重
要
也
。
不
如
專
派
仿
魯
兄
單
獨
率
其
全
部
赴
贛
為
妥
，
如
何
？
盼
覆
。
中
正
︵
皓
酉
︶
。
﹂
蔣
介
石
到
底
技

高
一
籌
，
不
僅
委
婉
地
拒
絕
韓
復
榘
的
意
見
，
反
而
敦
請
韓
力
促
孫
連
仲
早
日
開
跋
。
十
九
日
，
韓
偕
蔣
伯
誠

赴
濟
寧
晤
孫
，
說
明
一
切
。
︵
註
八
︶

二
十
一
日
、
二
十
二
日
，
蔣
介
石
連
電
孫
連
仲
，
限
孫
部
二
月
十
五
日
前
集
中
南
昌
。
二
十
三
日
，
蔣
委

孫
為
江
西
清
鄉
督
辦
。

不
久
，
蔣
介
石
又
在
南
京
﹁
勵
志
社
﹂
召
集
韓
復
榘
、
孫
連
仲
、
馬
鴻
逵
部
師
、
旅
、
團
長
訓
話
，
晉
謁

中
山
陵
，
並
分
別
給
予
師
、
旅
、
團
長
賞
洋
五
千
元
、
五
百
元
、
三
百
元
。

孫
連
仲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自
二
月
中
旬
起
，
陸
續
南
調
，
直
至
三
月
初
全
部
撤
出
魯
西
，
韓
軍
隨
之
填
防
。

孫
部
軍
官
多
系
直
、
魯
、
豫
人
，
士
兵
多
為
陝
、
甘
、
寧
、
青
人
，
官
兵
得
知
將
調
往
南
方
，
大
有
談
虎
色
變

之
態
。
孫
部
南
調
途
經
孫
店
車
站
時
，
張
華
棠
騎
兵
旅
有
兩
營
下
車
逃
逸
，
滯
留
魯
西
，
後
為
韓
復
榘
收
留
。

孫
部
騎
四
師
縮
編
為
獨
立
第
四
十
四
旅
，
旅
長
張
華
堂
。

︵
註
八
︶ 

孟
企
三
：
︽
第
二
十
六
路
始
末
紀
要
︾︵
手
稿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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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一
年
，
孫
連
仲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調
往
江
西
圍
剿
紅
軍
，
六
月
，
孫
加
委
江
西
請
鄉
督
辦
，
所
部
師

長
高
樹
勳
提
升
為
第
十
七
軍
軍
長
，
轄
第
二
十
五
師
︵
師
長
李
松
昆
︶
、
第
二
十
七
師
︵
高
樹
勳
兼
︶
。
陳
誠

第
十
八
軍
亦
歸
孫
指
揮
。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參
謀
長
趙
博
生
，
第
二
十
五
師
第
七
十
四
旅
旅
長

季
振
同
及
第
七
十
五
旅
旅
長
董
振
堂
趁
孫
請
假
就
醫
之
機
，
率
第
二
十
五
師
︵
欠
一
團
︶
、
第
二
十
七
師
一
部

及
總
部
直
屬
部
隊
發
動
﹁
寧
都
暴
動
﹂
，
投
向
紅
軍
，
編
為
紅
軍
第
五
軍
團
。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殘
存
部
分
，
再

加
以
補
充
，
編
成
第
四
十
二
軍
，
孫
仍
任
軍
長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春
，
高
樹
勳
第
二
十
七
師
在
宜
黃
被
紅
軍
擊
潰
，

高
離
職
回
天
津
，
孫
兼
第
二
十
七
師
師
長
，
原
有
三
十
三
個
團
，
僅
剩
七
個
團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原
吉
鴻
昌
第

三
十
軍
兩
個
師
交
孫
指
揮
，
由
孫
任
第
三
十
軍
軍
兼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，
至
此
孫
又
掌
握
原
西
北
軍
三
個
師
、
一

個
旅
。第

三
十
軍 

軍
長
　
孫
連
仲
　
副
軍
長
　 

李
松
昆
︵
後
易
李
敬
明
︶

　
第
二
十
七
師 

師
長
　
孫
連
仲
︵
兼
︶
︵
後
易
馮
安
邦
︶

　
第
三
十
師 

師
長
　
彭
振
山 
︵
後
易
張
金
照
︶

　
第
三
十
一
師 

師
長
　
池
峰
城

　
　
獨
立
第
四
十
四
旅 

旅
長
　
馮
安
邦

　
　
騎
兵
旅 

旅
長
　
張
華
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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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連
仲
由
信
陽
開
往
江
西
，
對
紅
軍
作
戰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秋
，
紅
軍
長
征
離
贛
，
孫
軍
移
駐
宜
昌
，

一
九
三
五
年
調
駐
江
蘇
淮
陰
。
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孫
部
由
武
勝
關
北
上
至
良
鄉
支
援
宋
哲
元
第
二
十
九
軍
作
戰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月
，
所
部

擴
編
為
第
二
集
團
軍
，
孫
任
總
司
令
兼
第
一
軍
團
長
，
轄
第
第
三
十
軍
︵
軍
長
田
鎮
南
，
轄
張
金
照
第
三
十
師
、

池
峰
城
第
三
十
一
師
︶
、
第
四
十
二
軍
︵
軍
長
馮
安
邦
，
轄
馮
安
邦
第
二
十
七
師
、
張
華
棠
第
四
十
四
旅
︶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春
，
參
加
徐
州
會
戰
，
為
取
得
臺
兒
莊
大
捷
作
出
重
大
貢
獻
。
武
漢
會
戰
期
間
，
擔
任
第
三
兵

團
總
司
令
，
戰
後
出
任
第
五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，
參
加
隨
棗
會
戰
。
劉
汝
明
軍
、
曹
福
林
軍
一
度
劃
歸
孫
第
二

集
團
軍
建
制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六
月
，
真
除
第
六
戰
區
令
長
官
。
參
加
常
德
會
戰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六
月
，
出
任
第

十
一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兼
河
北
省
政
府
主
席
，
後
改
任
保
定
綏
靖
公
署
主
任
。

一
九
四
五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投
降
，
孫
連
仲
受
命
為
平
津
地
區
受
降
官
。
內
戰
爆
發
後
，
在
晉
冀
魯
豫
與
八

路
軍
作
戰
，
遭
受
重
創
，
第
四
十
軍
被
殲
，
軍
長
馬
法
五
被
俘
；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王
震
陣
亡
；
八
軍
高
樹
勳
部

在
河
北
省
邯
鄲
馬
頭
鎮
加
入
八
路
軍
，
任
民
主
建
國
軍
總
司
令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七
月
，
孫
部
僅
存
之
黃
樵
松
第

三
十
軍
空
運
太
原
，
黃
被
告
密
遭
捕
殺
，
三
十
軍
在
太
原
戰
役
中
被
解
放
軍
殲
滅
。
此
後
，
孫
先
後
調
任
南
京

衛
戍
區
總
司
令
、
國
民
政
府
參
軍
長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去
臺
灣
，
任
﹁
國
策
顧
問
﹂
，
高
爾
夫
球
協
會
會
長
、
主

委
。
一
九
九
○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病
逝
臺
北
，
享
年
九
十
八
歲
。

 

一
九
三
二
年
春
，
高
樹
勳
離
開
孫
連
仲
軍
後
，
回
到
天
津
作
寓
公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四
月
，
參
加
以
馮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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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
為
首
的
察
哈
爾
民
眾
抗
日
同
盟
軍
，
任
騎
兵
司
令
。
八
月
，
抗
日
同
盟
軍
解
體
後
，
高
又
回
到
天
津
住
閒
。
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宋
哲
元
任
高
為
河
北
省
保
安
處
副
處
長
︵
張
允
榮
為
處
長
︶
，
十
一
月
任
河
北
省
游
擊
總
指
揮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，
任
新
六
師
師
長
。
五
月
，
高
部
編
入
石
友
三
第
六
十
九
軍
，
駐
魯
南
。
不
久
，
高
升
任
第

十
軍
團
副
軍
團
長
︵
石
任
軍
團
長
︶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一
月
，
第
十
軍
團
調
往
冀
南
，
高
升
任
新
八
軍
軍
長
，
石

升
任
第
三
十
九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兼
察
哈
爾
政
府
主
席
。
十
一
月
，
高
奉
蔣
介
石
之
命
，
在
濮
陽
柳
下
屯
誘
殺
石

友
三
。
十
二
月
，
高
升
任
第
三
十
九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在
河
南
項
城
地
區
堅
持
抗
戰
。
日
本
投
降
後
，
高
任
第

十
一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︵
孫
連
仲
為
司
令
長
官
︶
，
接
收
平
津
。
內
戰
爆
發
後
，
高
樹
勳
率
新
八
軍
在
河
北
省

邯
鄲
馬
頭
鎮
加
入
八
路
軍
，
任
民
主
建
國
軍
總
司
令
，
一
九
四
六
年
加
入
共
產
黨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歷
任
全
國

政
協
委
員
、
國
防
委
員
會
委
員
三
屆
人
大
代
表
、
河
北
省
副
省
長
。
一
九
七
二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病
逝
北
京
，

終
年
七
十
四
歲
。

吉
鴻
昌
被
蔣
介
石
委
任
為
第
二
十
二
路
總
指
揮
，
所
部
調
赴
豫
、
鄂
、
皖
邊
境
，
歸
豫
鄂
皖
邊
區
綏
靖
督

辦
李
鳴
鐘
節
制
。

第
二
十
二
路
軍 

總
指
揮
　
吉
鴻
昌

     

參
謀
長
　
魯
金
侯
　
秘
書
長
　
何
孟
元

　
第
三
十
師 

師
長
　 

吉
鴻
昌
︵
一
九
三
一
年
八
月
易
李
鳴
鐘
，
十
二
月
易
彭
振
山
，

一
九
三
四
年
六
月
孫
連
仲
兼
，
改
隸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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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師
長
　
萬
闡
民
︵
後
易
劉
止
鵬
、
陳
毓
耀
︶

　
　
第
八
十
八
旅 

旅
長
　
彭
振
山 

︵
一
九
三
一
年
十
二
月
升
任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︶

　
　
第
八
十
九
旅 

旅
長
　
彭
國
楨 

　
　
第
九
十
旅 

旅
長
　
徐
華
榮
︵
一
九
三
二
年
五
月
易
張
思
賢
︶

　 

第
三
十
一
師 

師
長
　 

張
印
湘
︵
一
九
三
二
年
七
月
升
任
第
三
十
軍
軍
長
，
師
長
職
易
李
敬

明
、
池
峰
城
︶

　
　
第
九
十
一
旅 

旅
長
　
王
康
得
︵
一
九
三
三
年
易
張
孝
性
︶

　
　
第
九
十
二
旅 
旅
長
　
李
敬
明

　
　
第
九
十
二
旅 

旅
長
　
王
某

　
第
三
十
三
師 

師
長
　
葛
運
隆
︵
一
九
三
三
年
易
馮
興
賢
︶

 

旅
長
　
鹿
文
彬  

馮
興
賢  

　
　
特
務
旅 

旅
長
　
劉
翼
峰

一
九
三
一
年
，
吉
鴻
昌
與
石
友
三
聯
絡
反
蔣
。
七
月
，
石
於
順
德
發
動
，
吉
未
及
時
回
應
，
但
東
窗
事
發
，

吉
軍
被
蔣
軍
包
圍
。
九
月
，
吉
被
免
職
，
李
鳴
鐘
兼
任
第
二
十
二
路
軍
總
指
揮
及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。
是
年
冬
，

李
辭
去
本
兼
各
職
，
第
二
十
二
路
軍
番
號
取
消
，
張
印
湘
任
軍
長
︵
參
謀
長
冷
欣
︶
。
吉
離
職
後
出
國
考
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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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二
年
回
國
，
加
入
共
產
黨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三
月
，
參
加
以
馮
玉
祥
為
首
的
察
哈
爾
民
眾
抗
日
同
盟
軍
，

任
第
一
軍
軍
長
兼
警
務
處
長
，
六
月
，
任
北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，
參
加
收
復
寶
昌
、
康
保
、
多
倫
的
戰
鬥
。
八

月
，
抗
日
同
盟
軍
解
體
後
，
吉
回
到
天
津
，
一
九
三
四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被
捕
，
二
十
四
日
在
北
平
被
槍
殺
。

一
九
三
三
年
初
，
蔣
調
第
三
十
軍
軍
長
張
印
湘
擔
任
第
四
十
二
軍
軍
長
，
由
孫
連
仲
兼
任
第
三
十
軍
軍

長
，
所
部
併
入
孫
連
仲
第
二
十
六
路
軍
。
張
拒
不
受
命
，
蔣
以
﹁
抗
命
不
遵
﹂
之
罪
將
張
關
押
獄
中
。
張
之
軍

長
職
由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彭
振
山
升
任
。
彭
對
孫
心
懷
不
滿
，
暗
中
鼓
動
兵
變
，
被
蔣
介
石
誘
捕
。
六
月
十
四
日
，

張
、
彭
二
人
以
﹁
通
共
﹂
罪
名
同
時
被
槍
殺
於
南
昌
。
彭
被
扣
後
，
孫
自
兼
第
三
十
軍
軍
長
及
第
三
十
師
師
長
，

派
其
部
下
池
峰
城
任
第
三
十
一
師
師
長
，
以
張
金
照
任
第
三
十
師
副
師
長
。
至
此
，
吉
鴻
昌
的
第
二
十
二
路
軍

老
底
子
徹
底
消
亡
。

第
二
十
五
路 

 

總
指
揮
　 
梁
冠
英
︵
一
九
三
六
年
六
月
調
任
軍
委
會
高
級
參
謀
，
該
路
軍
裁

撤
，
縮
編
為
第
三
十
二
師
︶

　
第
三
十
二
師 

師
長
　 

梁
冠
英
　
副
師
長
　
戴
藩
周

         

旅
長
　 

時
德
學
　
劉
德
明
︵
一
九
三
四
年
易
高
國
鈞
︶  

王
修
身

　
騎
兵
師 

師
長
　 

張
占
魁

　
　
獨
立
第
五
旅 

旅
長
　 

鄭
廷
珍
︵
一
九
三
五
年
調
歸
衛
立
煌
轄
制
︶

    

　
　
手
槍
團 

團
長
　 

曾
繼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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炮
兵
團 

團
長
　
李
瑞
宣

梁
冠
英
第
二
十
五
路
軍
調
赴
蘇
北
，
歸
江
蘇
綏
靖
督
辦
張
之
江
節
制
。
不
久
，
騎
兵
裁
撤
兩
個
團
，
只
剩

一
個
團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第
二
十
五
路
軍
調
駐
合
肥
，
在
皖
西
、
豫
南
、
鄂
東
對
紅
軍
作
戰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八

月
，
梁
因
受
排
擠
而
面
蔣
辭
職
，
調
任
軍
事
委
員
會
中
將
高
級
參
謀
之
虛
職
，
旋
赴
蘇
州
當
寓
公
，
所
部
交
蕭

之
楚
統
轄
。
不
久
，
第
二
十
五
路
軍
整
編
，
獨
立
第
五
旅
調
歸
衛
立
煌
轄
制
，
餘
下
的
部
隊
編
成
第
三
十
二
師
，

由
第
九
十
六
旅
旅
長
王
修
身
任
師
長
，
第
二
十
五
路
軍
裁
撤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梁
當
選
制
憲
國
民
代
表
大
會
代

表
。
一
九
五
○
年
代
，
任
江
蘇
省
政
協
委
員
、
蘇
州
市
政
協
委
員
。
一
九
六
八
年
七
月
在
蘇
州
逝
世
，
終
年
七 

三
歲
。一

九
三
七
年
十
二
月
上
旬
， 

張
自
忠
經
各
方
面
說
項
、
保
舉
，
終
於
被
批
准
回
到
他
原
來
指
揮
的
部
隊
，

擔
任
第
五
十
九
軍
代
理
軍
長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，
第
五
十
九
軍
調
赴
淮
河
前
線
，
對
日
軍
作
戰
。
三
月
，
參

加
徐
州
會
戰
。
六
月
，
參
加
武
漢
會
戰
。
十
月
，
升
任
第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︵
副
總
司
令
馮
治
安
︶
，
下

轄
第
五
十
五
軍
︵
軍
長
曹
福
林
︶
、
第
五
十
九
軍
︵
軍
長
張
自
忠
兼
︶
、
第
七
十
七
軍
︵
軍
長
馮
治
安
兼
︶
。

一
九
四
○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，
張
在
棗
宜
會
戰
中
，
於
鄂
北
的
宜
城
縣
南
瓜
店
被
日
軍
包
圍
，
力
戰
不
退
，
身
中

七
彈
，
壯
烈
殉
國
，
時
年
四
十
九
歲
。
張
以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之
尊
，
身
臨
陣
地
最
前
沿
，
倒
在
敵
人
步
槍
子
彈

之
下
，
其
英
勇
壯
烈
足
以
驚
天
地
、
泣
鬼
神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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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自
忠
在
西
北
軍
就
是
出
名
的
硬
漢
子
，
為
了
維
護
名
譽
與
尊
嚴
，
不
惜
以
命
相
搏
，
把
軍
人
的
魅
力
推

向
極
致
，
實
在
令
人
震
撼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三
月
，
第
一
集
團
軍
建
制
被
撤
銷
，
馮
治
安
改
任
第
十
九
軍
團
長
，
下
轄
第
七
十
七
軍
︵
軍

長
馮
治
安
兼
︶
、
第
六
十
九
軍
︵
軍
長
石
友
三
︶
，
在
黃
河
北
岸
打
游
擊
。
五
月
，
馮
之
第
七
十
七
軍
併
入
第
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︵
總
司
令
張
自
忠
︶
馮
任
副
總
司
令
兼
第
七
十
七
軍
軍
長
，
參
加
鄂
北
兼
第
六
會
戰
。
一
九
四

○
年
五
月
，
張
自
忠
殉
國
，
馮
升
任
第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︵
副
總
司
令
李
文
田
、
張
克
俠
︶
兼
第
六
戰
區

副
司
令
長
官
，
下
轄
第
七
十
七
軍
︵
軍
長
馮
治
安
兼
︶
、
第
五
十
九
軍
︵
軍
長
李
文
田
兼
︶
，
守
鄂
西
，
由
於

部
隊
戰
鬥
減
員
不
予
補
充
，
兩
個
軍
僅
剩
十
二
個
團
，
只
相
當
半
個
整
編
軍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六
月
，
出
任
第
三

綏
靖
區
司
令
官
︵
副
司
令
官
李
文
田
、
何
基
灃
、
張
克
俠
︶
兼
行
政
長
，
駐
防
徐
州
，
在
蘇
、
魯
、
豫
、
皖
與

解
放
軍
作
戰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月
，
參
加
淮
海
戰
役
；
十
一
月
，
何
基
灃
、
張
克
俠
︵
何
、
張
早
已
秘
密
加
入

共
產
黨
︶
率
三
個
半
師
脫
離
馮
部
，
加
入
解
放
軍
。
馮
聞
訊
痛
哭
失
聲
，
向
劉
峙
請
求
處
分
。
蔣
介
石
將
馮
僅

剩
的
半
個
師
擴
編
為
一
個
軍
，
由
吉
星
文
任
軍
長
，
守
備
長
江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馮
任
京
滬
杭
警
備
副
司
令
，

旋
撤
往
臺
灣
，
任
戰
略
顧
問
。
一
九
五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病
逝
臺
灣
。

何
基
灃
加
入
解
放
軍
後
，
歷
任
軍
長
、
水
利
部
副
部
長
、
農
業
部
副
部
長
、
全
國
政
協
常
委
。
一
九
八
○

年
在
北
京
病
逝
。
張
克
俠
加
入
解
放
軍
後
，
歷
任
軍
長
、
上
海
警
備
司
令
部
參
謀
長
、
林
業
部
副
部
長
、
中
國

林
業
科
學
研
究
院
院
長
、
全
國
人
大
代
表
、
全
國
政
協
常
委
。
一
九
八
四
年
在
北
京
病
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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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七
七
事
變
﹂
前
，
秦
德
純
擔
任
北
平
市
長
，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一
直
在
宋
哲
元
左
右
，
直
至
跟
到
四
川
，

才
去
西
安
就
任
第
五
巡
查
團
主
任
，
此
後
歷
任
軍
法
總
監
部
副
監
、
兵
役
部
次
長
︵
鹿
鍾
麟
任
部
長
︶
、
國
防

部
次
長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五
月
，
出
席
遠
東
軍
事
法
庭
，
對
日
軍
罪
行
作
證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二
月
，
出
任
山
東

省
政
府
主
席
兼
青
島
市
長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八
月
去
臺
灣
，
任
戰
略
顧
問
。
一
九
六
四
年
九
月
七
日
病
逝
臺
灣
。

﹁
七
七
事
變
﹂
前
，
蕭
振
瀛
曾
任
察
哈
爾
省
政
府
主
席
、
天
津
市
長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任
第
一
戰
區
司
令

長
官
部
總
參
議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起
，
擔
任
四
川
大
同
銀
行
董
事
長
，
辦
實
業
、
辦
學
。
一
九
四
七
年
五
月
八
日

病
逝
北
平
。

中
原
大
戰
後
，
孫
良
誠
下
野
，
回
天
津
住
閒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三
月
，
參
加
以
馮
玉
祥
為
首
的
察
哈
爾
民
眾

抗
日
同
盟
軍
，
任
騎
兵
挺
進
軍
總
指
揮
，
不
久
又
告
病
離
隊
，
回
天
津
當
寓
公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夏
，
鹿
鍾
麟
任

冀
察
戰
區
總
司
令
，
孫
隨
鹿
就
任
冀
察
戰
區
游
擊
指
揮
官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隨
鹿
撤
軍
魯
西
。
一
九
四
○
年
春
，

任
魯
西
行
署
主
任
組
織
保
安
旅
、
獨
立
旅
和
游
擊
第
四
縱
隊
等
游
擊
武
裝
。
是
年
底
，
任
冀
察
戰
區
游
擊
總
指

揮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五
月
，
經
老
上
級
劉
郁
芬
牽
線
，
投
靠
汪
偽
，
任
汪
偽
軍
第
二
方
面
軍
總
司
令
，
轄
四
、
五

兩
軍
，
後
又
繼
劉
任
開
封
綏
靖
主
任
。
日
本
投
降
後
，
孫
被
蔣
介
石
委
以
第
二
路
軍
總
司
令
。
一
九
四
七
年
任

暫
編
二
十
五
師
師
長
，
駐
軍
宿
遷
。
後
任
第
三
綏
靖
區
副
司
令
官
兼
一
○
七
軍
軍
長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
月
，

在
埠
寧
投
降
解
放
軍
，
旋
自
告
奮
勇
去
說
降
劉
汝
明
，
未
果
，
陪
同
人
員
反
被
捕
殺
。
孫
由
秦
德
純
力
保
得

釋
，
隱
居
上
海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五
月
，
被
人
民
政
府
逮
捕
，
押
送
蘇
州
監
獄
，
一
九
五
一
年
病
故
獄
中
，
時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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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八
歲
。

西
北
軍
解
體
後
，
鄭
大
章
騎
兵
集
團
軍
之
第
三
騎
兵
師
︵
師
長
關
樹
人
︶
投
蔣
後
加
入
孫
連
仲
第
二
十
六

路
軍
，
改
編
為
騎
兵
第
四
師
︵
轄
張
華
棠
、
祝
常
德
兩
旅
︶
，
關
任
師
長
。
騎
兵
集
團
之
第
二
騎
兵
師
︵
師
長

張
占
魁
︶
投
蔣
後
加
入
梁
冠
英
第
二
十
五
路
軍
，
改
編
為
騎
兵
第
三
師
，
張
任
師
長
。
鄭
大
章
離
職
。
﹁
七
七

事
變
﹂
後
，
任
第
一
集
團
軍
騎
兵
第
三
軍
軍
長
兼
騎
兵
第
九
師
師
長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經
劉
郁
芬
引
薦
，
投
靠

汪
偽
，
歷
任
汪
偽
國
民
黨
中
央
委
員
、
汪
偽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兼
陸
軍
部
次
長
、
汪
偽
軍
事
參
議
院
副
院
長
、

汪
偽
政
府
南
京
地
區
﹁
剿
匪
﹂
總
指
揮
等
職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投
降
後
被
捕
入
獄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獲

釋
。
一
九
六
○
年
病
逝
北
京
。  

龐
炳
勳
部
於
中
原
大
戰
後
被
張
學
良
收
編
為
東
北
陸
軍
第
一
師
，
龐
任
師
長
，
旋
改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
三
十
九
師
師
長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春
，
升
任
第
四
十
軍
軍
長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參
加
長
城
抗
戰
，
旋
升
任
第
十
軍

團
總
指
揮
。
八
月
，
兼
察
哈
爾
省
政
府
主
席
。
一
九
三
七
年
一
月
，
任
第
四
預
備
軍
總
司
令
。
抗
戰
爆
發
後
，

任
第
三
軍
團
軍
團
長
。
一
九
三
八
年
，
參
加
臨
沂
保
衛
戰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出
任
第
二
十
四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。

一
九
四
○
年
任
河
北
省
政
府
主
席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四
月
，
龐
部
被
日
軍
打
散
，
龐
本
人
被
俘
，
旋
投
汪
偽
，
任

偽
軍
第
二
十
四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、
任
偽
開
封
綏
靖
公
署
主
任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龐
部
被
收
編
為
第
一
路
軍
，
龐

任
總
司
令
。
後
因
年
老
體
衰
，
脫
離
部
隊
，
任
國
防
部
諮
議
，
所
部
歸
孫
連
仲
指
揮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赴
臺
灣
。

一
九
六
三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病
故
臺
北
，
終
年
八
十
四
歲
。


